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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

（2002 年 1 月 22 日卫生部令第 19 号发布 自 2002 年 5 月 1

日起施行 根据 2009 年 2 月 13 日《卫生部关于修改〈医疗美

容服务管理办法〉第二条的通知》（卫医政发〔2009〕17 号）

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6 年 1 月 19 日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

改〈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〉等 8件部门规章的

决定》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8 号）第二次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医疗美容服务，促进医疗美容事

业的健康发展，维护就医者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执业

医师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和《护士管理办法》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美容，是指运用手术、

药物、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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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

复与再塑。

本办法所称美容医疗机构，是指以开展医疗美容

诊疗业务为主的医疗机构。

本办法所称主诊医师是指具备本办法第十一条

规定条件，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执业医师。

医疗美容科为一级诊疗科目，美容外科、美容牙

科、美容皮肤科和美容中医科为二级诊疗科目。

根据医疗美容项目的技术难度、可能发生的医疗

风险程度，对医疗美容项目实行分级准入管理。《医

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》由卫生部另行制定。

第三条 凡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机构和个人必

须遵守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卫生部（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）主管全

国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

生行政部门（含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，下同）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医疗美容服务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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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机构设置、登记

第五条 申请举办美容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设

置医疗美容科室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有明确的医疗美容诊疗服务范围；

（三）符合《医疗机构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；

（四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

他条件。

第六条 申请举办美容医疗机构的单位或者个

人，应按照本办法以及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和《医

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办理设置审批

和登记注册手续。

卫生行政部门自收到合格申办材料之日起 30 日

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，并书面答复申办者。

第七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在核发美容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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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》和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

的同时，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。

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下级卫生行政部门违规作

出的审批决定应自发现之日起 30 日内予以纠正或撤

销。

第八条 美容医疗机构必须经卫生行政部门登

记注册并获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后方可开展执

业活动。

第九条 医疗机构增设医疗美容科目的，必须具

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，按照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及

其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，向登记注册机关申请变更登

记。

第十条 美容医疗机构和医疗美容科室开展医

疗美容项目应当由登记机关指定的专业学会核准，并

向登记机关备案。

第三章 执业人员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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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

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执业医师资格，经执业医师注册机关

注册；

（二）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工作经历。其中，

负责实施美容外科项目的应具有 6年以上从事美容外

科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；负责实施美

容牙科项目的应具有 5年以上从事美容牙科或口腔科

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；负责实施美容中医科和美容皮肤

科项目的应分别具有 3年以上从事中医专业和皮肤病

专业临床工作经历；

（三）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并合格，或

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 1年以上；

（四）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

件。

第十二条 不具备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主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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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师条件的执业医师，可在主诊医师的指导下从事医

疗美容临床技术服务工作。

第十三条 从事医疗美容护理工作的人员，应同

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护士资格，并经护士注册机关注册；

（二）具有 2年以上护理工作经历；

（三）经过医疗美容护理专业培训或进修并合

格，或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护理工作 6个月以上。

第十四条 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核定并办理执业

注册手续的人员不得从事医疗美容诊疗服务。

第四章 执业规则

第十五条 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必须在相应的美

容医疗机构或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中进行。

第十六条 美容医疗机构和医疗美容科室应根

据自身条件和能力在卫生行政部门核定的诊疗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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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开展医疗服务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扩大诊疗范

围。

美容医疗机构及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

不得开展未向登记机关备案的医疗美容项目。

第十七条 美容医疗机构执业人员要严格执行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遵守医疗美容技术操作规程。

美容医疗机构使用的医用材料须经有关部门批

准。

第十八条 医疗美容服务实行主诊医师负责制。

医疗美容项目必须由主诊医师负责或在其指导下实

施。

第十九条 执业医师对就医者实施治疗前，必须

向就医者本人或亲属书面告知治疗的适应症、禁忌

症、医疗风险和注意事项等，并取得就医者本人或监

护人的签字同意。未经监护人同意，不得为无行为能

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。

第二十条 美容医疗机构和医疗美容科室的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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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人员要尊重就医者的隐私权，未经就医者本人或监

护人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披露就医者病情及病历资

料。

第二十一条 美容医疗机构和医疗美容科室发

生重大医疗过失，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卫

生行政部门。

第二十二条 美容医疗机构和医疗美容科室应

加强医疗质量管理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，未取得《医疗机

构执业许可证》并经登记机关核准开展医疗美容诊疗

科目，不得开展医疗美容服务。

第二十四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

要加强对医疗美容项目备案的审核。发现美容医疗机

构及开设医疗美容科的医疗机构不具备开展某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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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容项目的条件和能力，应及时通知该机构停止开展

该医疗美容项目。

第二十五条 各相关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要积

极协助卫生行政部门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，加强行

业自律工作。

第二十六条 美容医疗机构和医疗美容科室发

生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七条 发布医疗美容广告必须按照国家

有关广告管理的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办理。

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依据《执业

医师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和《护士管理办法》

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外科、口腔科、眼科、皮肤科、中

医科等相关临床学科在疾病治疗过程中涉及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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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美容活动不受本办法调整。

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

在本办法施行后一年内，按本办法规定对已开办的美

容医疗机构和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进行审

核并重新核发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2 年 5月 1日起施行。


